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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公告编号：2007-015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风险提示 

1、伊朗核问题持续恶化，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 2007 年 3 月 24 日通过有关

伊朗核问题的第 1747 号决议，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因此，本公司在伊朗的相

关合同能否执行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2、公司在伊朗已签订的合同包括伊朗德黑兰地铁四号线项目，合同金额 6.8

亿美元（公司于 2005 年 8 月 23 日以关联交易公告形式披露），伊朗德黑兰城郊

铁路延长线项目，合同金额 9830 万美元（公司于 2006 年 4 月 20 日在 2006 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披露），苏丹铁路货车供货项目 2950 万美元（公司于 2006 年 7 月

21 日在 2006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以及本次披露的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

目，合同金额 7.91 亿美元。上述合同均尚未生效，合同能否执行具有不确定性。 

3、国际工程项目执行周期较长，一般为 4 年左右，因此对本公司当期业绩

不构成重大的影响。 

 

二、停牌期间的主要核实事项说明 

鉴于本公司的股票涨幅较大，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此表示关注，要求本公

司提交自查报告，自查内容包括： 

1、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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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内部是否存在买卖北方国际股票的行为，自查范围包括：公司、公司

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单位、相关单位

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的要求，向控股股东中国万宝

工程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最终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

司核实，上述单位均承诺目前没有资产注入、资产重组及整体上市等影响公

司内、外部环境变化事项的计划或安排，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经自查，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大

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单位、相关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均

无违规买卖北方国际股票的行为。独立董事陈晓先生于 2007 年 3 月 21 日购

入 1500 股北方国际股票，公司已在规定期限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并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了冻结，不存在违规行为。 

 

三、关于国际工程重大合同事项披露情况说明  

本公司主营业务是以国际工程总承包为主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国

际工程项目均采用菲迪克（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规定的格式合同，对于

签约合同的生效条件有明确规定。 

（一）签订国际工程总承包合同是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国际工程总承

包合同的签订和履约由签约、生效、执行、交付等多个步骤组成，公司已签

订的、但未生效履约的合同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和财务状况构成实质性影响。

本公司以自己名义签订的国际工程项目合同，一贯采取按合同生效并执行后，

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原则，公司以前都未在签约时做临时信息披露。 

（二）对于 2001 年之后仍以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简称：北方公司），中

国万宝工程公司（简称：万宝公司）名义签订的国际工程项目（2001 年前递

交的投标文件，在 2001 年后中标并签约的不收取代理费的项目），经与交易

所协商作为日常性关联交易处理，在每年度开始时签署一揽子关联交易合同，

披露上年的实际发生额和下年的预计数，与年度报告同时披露。 

（三）对于 2001 年之后仍以北方公司、万宝公司名义签订的国际工程项

目（2001年前递交的投标文件，在2001年后中标并签约的收取代理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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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理协议签署时，作为关联交易逐项履行董事会的批准程序并作临时信息

披露。 

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4 月 4 日、5 日、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20%，由于本公司股票发生异动，并有市场传闻的情况下，应深

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1 日公告了已签署但尚未生效的重大合

同： 

1、本公司与俄罗斯沃斯托克-特维尔公司签署的俄罗斯玻璃工厂 EPC 项目，

合同金额 1.23 亿美元； 

2、本公司参股 29%的德黑兰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与德黑兰城郊铁路公司签署

的德黑兰地铁 1 号、2 号和 5 号线机车车辆供货项目，合同金额 6.3 亿欧元； 

3、本公司与阿瓦士市地铁公司签署的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合同金

额 7.91 亿美元。 

鉴于市场出现异动和监管要求的提高，公司董事会认为，为了消除国际工程

惯例中签约与生效之间的时间差给投资者造成的理解差异，公司经征询交易所的

意见，董事会承诺今后将合同生效时披露改为阶段性披露，即签约就做首次披露

同时披露合同生效的关键条件，以消除时间差；合同生效时做第二次披露；合同

开始执行后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直至合同结束。 

对关于伊朗德黑兰地铁、郊铁采购合同（1.56 亿美元），是本公司于 2005

年 6 月与参股 29% 的子公司签署的，当时由于理解上的差异并未按关联交易处

理。2006 年末，经与会计师协商本合同应按关联交易处理，因此公司董事会于

2007 年 2 月 10 日年度董事会上履行了关联交易的追认程序并予以披露。对此本

公司董事会特向投资者致歉。 

北方国际从 2001 年起签约的所有项目及分类（见附表）。 

四、关于信息披露的改进措施 

为了消除国际工程惯例中签约与生效之间的时间差给投资者造成的理解

差异，公司经征询交易所的意见，董事会承诺今后将合同生效时披露改为阶

段性披露，即签约就做首次披露同时披露合同生效的关键条件，以消除时间

差，定期披露未生效合同的情况；合同生效时做第二次披露；合同开始执行

后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直至合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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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复牌时间 

公司股票定于 2007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 复牌。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公司信息披露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九日 




